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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粤商务贸函〔2026〕15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汽车和摩托车出口资质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（不含深圳）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

经济发展局：

更好服务汽车、摩托车企业出口，支持企业抢订单、拓市场，

现就做好汽车和摩托车（含全地形车，下同）出口资质管理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政策

我国对汽车、摩托车出口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，办理出口许

可证前，须获得相应出口资质。主要政策依据：《商务部 工业和

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 国家认监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汽车

和摩托车产品出口秩序的通知》（商产发〔2012〕318 号）、商务

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25 年第 89 号公布《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

录（2026 年）》等。以上政策文件，均可在商务部官网查询获取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年度出口资质申报。汽车和摩托车生产企业一般于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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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 9 月-10 月，登陆汽车和摩托车出口许可线上申报系统

（https://ecomp.licence.org.cn），无纸化申报次年出口资质，

我厅初审转报商务部后，商务部于每年年底公告次年符合出口许

可条件的企业名单（含生产企业授权的出口企业）。申报材料参

照商产发〔2012〕318 号文、每年年度申报通知文件。

（二）临时出口资质申请。对无法按时完成年度申请的汽车

和摩托车生产企业，可以申请临时出口资质。生产企业出具临时

申请报告，列明企业简介（含社会统一信用代码、海关备案编码）、

合同主要信息、申请理由等，并附《临时出口许可企业名单》（见

附件），其他申报材料参照商产发〔2012〕318 号文、每年年度

申报通知文件。临时申请由企业线下递交纸质材料至所在地市商

务局，初审后转报电子版（PDF 扫描件）至我厅。

（三）临时授权出口申请。已具有汽车、摩托车出口资质的

生产企业，申请临时增加授权出口企业的，须出具临时申请报告，

列明企业简介（含社会统一信用代码、海关备案编码）、合同主

要信息、申请理由等，其他申请资料包括出口合同、被授权出口

企业的营业执照、合同目的国（地区）售后维修服务网点证明、

《临时出口许可企业名单》（见附件）等。由企业线下递交纸质

材料至所在地市商务部门，初审后报送电子版（PDF 扫描件）至

我厅。其他变更、取消授权出口企业事项，参照该流程办理，材

料从简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请于 1月 20 日前将经办同志信息反馈至我厅联系人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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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我厅沟通联系，共同做好对本地汽车、摩托车生产（出口）企

业的管理和服务，推动我省汽车、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为稳

外贸做出积极贡献。

专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临时出口许可企业名单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6 年 1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：朱雪嫣，电话：020-38819871）

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19 日印发


